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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絕大多數勞資會議形同虛設且員工缺乏管道得悉公司財務狀況的情況下，「加薪四法」如

何有實質成效？經濟部是否贊成修法，未來，不論是否為公開發行公司，皆有公開財務義務？ 

（三十五）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勞保被保險人退保，於領取老年年金

期間死亡者，未領完之老人年金無法讓沒有配偶及子女可請

領的情況，造成剩餘年金只能充公，要求政府公平處理。本

席以為；勞保局一味宣傳請領年金好處，卻嚴重忽略單身者

的問題，年金繳交及領取是人民權益及保障，政府設計此一

制度之目的亦是予民眾多一分退休後的保障，其中各項必要

限制雖屬防弊，但單身條款似有再斟酌空間，尤其我國單身

人口逐年增加，這樣的情況將更是層出不窮，是否該重新檢

視？讓人民充分體認政府施政之德祉，特向行政提出質詢。 
 

說明： 

一、104 年 3 月 30 日新聞報導一名退休老翁，退休時依勞保老年給付一次可領 110 萬元，但因

怕自己錢花光後會連累弟弟妹妹照顧，故改成月領 12000 元，不料，領了三年約 43 萬元卻

因病過世，剩餘的金額全被「充公」。弟妹原想將這筆錢領出來幫忙辦後事，才發現差額

依規定可請領的順位是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最後才是受扶養的孫子女或受扶養的

兄弟姊妹。 

二、根據統計，台灣 2011 年結婚對數為 16 萬 5327 對，2012 及 2013 年則分別為 14 萬 3384、

14 萬 7636 對，皆較 2011 年減少了近 2 萬對，下降幅度在 10.7%至 13.27%之間。 

三、台灣單身人口究竟有多少，根據 2013 年官方統計，15 歲以上，包含未婚、離婚及喪偶者的

單身人口達 975 萬多人，意味著全台近 40%的人過著單身狀態的生活，比率之高的確令人

咋舌！。 

四、政府施政以照顧人民為主旨，而非與民爭利，單身者月領勞保年金餘額領取順位限制，應

可再多予彈性考量，以符實需！ 

（三十六）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近來不肖業者疑似以貼標方式申報不

實食品產地，將來自日本核災區的產地標籤移除或覆蓋，躲

避邊境管控稽查，許多受污染產品流向全國多時。爰此，本

席要求政府集合各相關部會，針對進口食品安全之把關，共

擬加強進口商品管制流程，以維護國人健康安全，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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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日本發生福島核災後，我國已宣布福島災區五縣市之食品部不可進口我國，另非核災地區

生產之食品，需檢附日本官方證明及輻射安全證明始能進入我國。其他如印尼、泰國、阿

根廷、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香港、菲律賓、巴林、美國等國政府亦對於日本食品有增設進

口限制。 

二、日本受輻射汙染的福島等五地區生產之泡麵、醬油、飲料等食品，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屬於 3 月 24 日晚間公布已有品項輸台，其中包括森永牛奶糖、日清杯麵、龍角散、龜

甲萬醬油等共計 283 產品須立即下架，封存之疑似違規產品總量高達 20.4 公噸，所有疑似

問題產品均須送檢驗輻射。 

三、持平而言，核災影響區的食品並非都不能吃，而是食物原料的放射性檢測，應該合乎安全

標準，日本在這方面的把關已是相當嚴謹，但既然是輻射災區生產的東西，商人在產品標

示上，就應該清楚誠實告訴消費者，而不是在某個環節，「換了另一個標籤」再賣出來，

明顯隱匿的行為無法獲得消費者的認同，這也等同於是欺騙。 

四、日本福島核災後，我國即已禁止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五縣市的食品輸入，依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如若業者違規進口，每件可罰 3 至 300 萬元；若確認進口商竄

改標籤，另依違反公告停止受理進口的品項，每件也可罰 3 至 300 萬元，政府應詳實討論

是否合併罰鍰；業者涉及偽造文書的部分也應進行調查，不可放過不法者。 

五、國內禁止輸入的日本核災區食品，經進口業者貼標、改標之後竟闖關成功，雖無法得知竄

改標籤是日方或我國進口商，但無論何者皆已造成申報不實之事實，並造成我國再度面臨

食安危機。本席要求政府應針對進口食品把關，進行通盤檢討並建立更加嚴實之審核制度

。 

（三十七）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去（103）年全年 

平均薪資為 47,300 元，攀上歷年新高，但扣除全年消費者物 

價指數上漲 1.20%，實質薪資平均為 45,494 元，仍不如 15 
年前 46,040 元的水準，籲請朝野再加把勁。薪資「倒退嚕」 

已成台灣另類奇蹟，充分顯示產業受僱人員長年深受低薪之 

苦，同時飽受物價不斷上漲折磨。隨著國際經濟形勢逐漸上 

揚，台灣走出國際金融海嘯陰霾，去（103）年經濟成長率為 

3.47%，今（104）年預估為 3.78%，高居「亞洲四小龍」之

首；然而，不解的是受僱人員薪資所得卻低於鄰近國家，與

新加坡、南韓、香港差距更是越來越大。基於經濟成長應讓

全民共享原則，企業沒有不為員工加薪的理由，儘管政府就

企業應對受僱人員加薪道德勸說再三，無奈絕大多數獲利企


